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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的人權專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ssioner) 

有關 COVID-19 大流行的政策聲明 

 

聲明草擬於 2020 年 3 月 19 日，更新於 2020 年 3 月 23 日上午＿＿時 

 

免責聲明：本政策聲明不可算作法律意見。卑詩省的人權專員鼓勵個人和團體，根據  

public health officials(公共衛生官員)的最新忠告，採取全面性的預防措施，並且如有必要，

應尋求法律意見。人權專員會繼續監察這個不斷演變的情況，並按需要持續更新本政策聲

明。 

 

序言 

 

在危難時期人權尤為重要。正正就是在人權最以難實現的時候，其最重要性最為突出。在

此世道艱難之時，我們全部人都要認識我們的人權，了解在卑詩省我們的保障範圍，及以

人權作為我們的決策焦點，這是至為重要的。 

 

為與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保持

一致，我促請卑詩省民，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時，要以人權原則為依歸。

1不過，我明白在此緊要關頭，我們必須在人權和公民自由與公眾安全和健康之間取得平衡。

任何限制了人權和公民自由的決定，都必須以實證為本、與公共衛生風險相稱、暫時及具

透明度的。 

 

我們的人權受到卑詩省的《人權法》(Human Rights Code)、《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以及各項國際人權條約所保障，而這些文件也

概述了我們的責任。本政策聲明旨在向僱主、房東、服務提供者以及我們作為個人，提供

指引，講述有關如何確保人權受到保障，及與緊急公共衛生優先事項取得平衡。  

 

                                            
1我們也很感激安大略省人權委員會(Ontari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分享其 policy statement(政策聲明)。

此政策聲明是一份有用的指南，並且是個例子，顯示出在製訂本政策聲明方面的良好做法。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html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668&LangID=E
http://www.ohrc.on.ca/en/news_centre/ohrc-policy-statement-covid-19-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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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權利面臨威脅？ 

 

面對疫症大流行，我們作為個人、家庭、團體及社群，對大多數人的利益將會有深遠影響。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然而，我們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這種病毒感染，我們的決定有些會對其他人的福

祉有更大影響，我們有些人在遵從公共衛生忠告方面所遇到障礙比其他人少。就像其他決

定一樣，我們必須知道，偏見、成見和不平等制度如何對我們的公共衛生決定造成影響。 

 

就像其他情況一樣，我們必須保持警覺，留意種族主義、經濟不平等和階級主義、健全至 

上(即殘疾歧視)、對老年人的歧視(即年齡歧視)以及厭惡女性等，如何可能全部都會是人受

到怎樣的對待及人如何經歷今次疫症大流行的因素。 

 

公營和私營這兩個界別的機構均必須明白其人權義務，並考慮 COVID-19 對他們所僱用、

收容或服務的弱勢或邊緣化群體，所產生的潛在不相稱影響。這些群體包括免疫功能缺損

人士、獨居或住在院舍的老年人、原住民和有色少數族裔、殘疾人士、婦女和性別多樣化

人士，以及低收入社群。 

 

這些邊緣化群體有很多是從事工資低、時薪、無福利及在其他方面不穩定的職業，而且數

目多得不成比例。這些職業使他們無法提供照顧或中斷工作。他們也有更大的可能難以享

有安穩而環境健康的住宿、全面的醫療、病假、託兒、交通及就業保險，而這可能會影響

他們與別人保持社交距離或自我隔離的能力。很多邊緣化人士有更大的可能要依賴公共服

務，才有收入、棲身之所及最佳健康。原住民和有色少數族裔在慢性病方面，例如高血壓、

糖尿病、心臟病及其他，發病率也較高。 

 

人權法律如何適用於 COVID-19 大流行？ 

 

卑詩省的《人權法》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以下情況除外：僱主、房東及服務提供者等責

任承擔者，有等同於過度困難的正當理由這樣做(下面會討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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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情況瞬息萬變的時候，人權審裁處(Human Rights Tribunal)和法院均沒有時間去衡

量 COVID-19 是否等同於殘疾。然而，作為卑詩省的人權專員，我認為是。這種病的嚴重

性—以及它可能附帶的污名—使適用於它的法律保障是類似愛滋病多過普通感冒。因此，

基於某人感染了(或似乎感染了)COVID-19 而加以歧視，根據《人權法》是受到禁止的，以

下情況除外：責任承擔者可以證明這樣的對待是正當的(例如要阻止或減少病毒的傳播)。 

 

基於人種、膚色、祖籍或來源地的歧視也受到禁止。換言之，責任承擔者不能基於某人是

否來自(或似乎來自)COVID-19 重災區，例如中國或意大利，而加以歧視。COVID-19 並不

只限於某個族裔、來源地或人種的人才會受感染。然而，基於某人最近曾去過哪裏旅行而

施加限制，as per guidance from public health officials(按照公共衛生官員的指引)，可能是

合理並且不帶有歧視的。  

 

此外，基於家庭狀況的歧視是受到禁止的。在這段學校關閉和託兒服務取消的時間，責任

承擔者可能要為家長提供方便，好讓他們能照顧子女。這些公共衛生措施所帶來的額外的

託兒負擔，有可能不成比例地影響婦女，尤其是單親媽媽。 

 

僱主、住宿提供者或服務提供者等責任承擔者，要在什麼程度上為僱員、租客或服務使用

者的需要提供方便，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們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滿足那些有必要得

到方便的人士的需要，除非採取那些措施會等同於對責任承擔者的“過度困難”。  

過度困難取決於每宗個案的情況，但在例如以下情況裏就可能會出現：提供方便會對其他

人造成健康和安全風險，或者會是所費不貲。責任承擔者可用過度困難作為理由，解釋為

何必須繼續實行某些政策或做法，即使這些政策或做法可能會對他們所服務的人士有負面

影響。他們將要提供“充分而客觀”的證據，證明在人權投訴這個情況裏有過度困難。2 

僱主及住宿和服務提供者應確保，任何對僱員、租客或服務使用者的限制，都是與公共衛

生官員最近期的忠告一致的，並且根據健康和安全理由可以證明是合理的。在今次疫症大

流行期間，要防止不平等和不公義，最肯定的方法就是確保我們的行動全部都是以實證為

本的。 

                                            
2詳情請參看 BC Human Rights Tribunal(人權審裁處)或 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加拿大人權委

員會)等網站。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html
http://www.bchrt.bc.ca/human-rights-duties/employment/index.htm
https://www.chrc-ccdp.gc.ca/eng/content/what-duty-accommo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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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應該怎樣做？ 

 

 僱主不能基於某人是否感染了或似乎感染了 COVID-19，而作出聘用、處分或解僱

的決定。然而，如果因為 COVID-19 的影響而沒有工作可給僱員做，那麼裁減僱員

就不屬歧視。 

 僱主必須為可能感染了 COVID-19 的人提供方便，也就是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

阻止病毒在工作場所傳播，除非這樣做會等同於過度困難。預防措施可能包括訂定

彈性在家工作安排、推遲新僱員開始上班的時間，或提供病假。 

 僱主的缺勤政策不得對那些因 COVID-19 而無法工作的僱員有負面影響。如果某個

僱員由於醫務或公共衛生官員因 COVID-19 而對他進行了檢疫隔離，或通知了他要

自我隔離及留在家中，僱主不可處分或終止僱用該名僱員。 

 僱主不能基於某人是否來自(或似乎來自)COVID-19 重災區，例如中國或意大利，而

作出聘用、處分或解僱的決定。  

 僱主也必須為某些僱員提供方便，這些僱員被認為是尤其容易受到這種病毒感染，

例如年長或免疫功能缺損人士。換言之，僱主須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阻止病

毒在工作場所傳播(例如額外的清潔工作)，除非這樣做會等同於過度困難。這也意味

著他們必須提供彈性工作安排，讓體弱的工人在家或安全地方工作，除非這樣做會

等同於過度困難。 

 僱主也可能要為由於今次疫症大流行而託兒責任加重了的僱員提供方便。與家庭狀

況有關的保障，可能會要求僱主採取除了過度困難之外的一切行動，去提供照顧家

人的責任方面的方便，而僱員是未能以其他方法作出必須的照顧。提供的方便可能

包括容許彈性工作時間、在家工作或放有薪假。 這也可能適用於需要在家照顧生病

的家人的僱員。 

 在這段時間僱主不應該要求僱員提交病假紙。非必要的求診，會令每個人，尤其是

我們當中最體弱的人，都有更大風險暴露於病毒之中，並且讓醫護人員承受不必要

的額外負擔。 

 設有病假政策的僱主，此時應該按需要實施，而雖然法律並無規定要這樣做，但沒

有訂立病假條文的僱主，也應該考慮向所有生病或肩負照顧責任的職員，提供有薪

假期。 



 

5 
 

 僱主也應該考慮向由於工作場所關閉而無法工作的職員，提供僱用保障及/或有薪假

期。在這種病毒對個人的經濟影響方面，有最深刻感受的是那些經濟已經最邊緣化

的人士，例如從事工資低、時薪、合約制、無福利及在其他方面不穩定的職業。這

種病毒可能會使許多工資低的工入陷於貧窮。僱主—尤其是大型商業和公共機構—

可積極主動保護弱勢工人，免受今次公共衛生危機的沉重影響。  

 僱主有權預期僱員會繼續執行工作，除非他們有正當理由解釋他們為何不能，包括

現時的保持社交距離或自我隔離的公共衛生指引。如果僱員須要自我隔離，僱主就

須要研究一下，有什麼其他選擇，讓該名僱員仍可繼續為僱主執行有成效的工作(例

如遠程工作)，除非該名僱員因病而無法工作。  

 

服務提供者應該怎樣做？ 

 

 服務提供者不能因為某個來尋求協助或服務的人似乎感染了 COVID-19，而將該名

人士拒諸門外，除非有必要保護自己或其他人免受病毒感染，而要達這個目的是別

無他法(除了過度困難之外)。服務提供者應該研究一下，在這些情況下用其他方法提

供服務，例如通過電話或從安全距離以外。服務提供者必須採取以實證為本的手法，

評估對自己或其他人的風險。對於必要服務的提供者來說，例如藥房、食品雜貨店、

暴力防治服務、露宿者收容中心、緊急食物服務、醫療、收入援助服務及其他，這

是尤其重要的。 

 服務提供者不能因為某個來尋求協助或服務的人是來自(或似乎來自)COVID-19 重災

區，例如中國或意大利，而將該名人士拒諸門外。  

 服務提供者必須為某些來尋求協助或服務的人提供方便，這些人士被認為是尤其容

易受到這種病毒感染，例如年長或免疫功能缺損人士。換言之，服務提供者須採取

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阻止病毒在實體空間傳播(例如額外的清潔工作)，除非這樣做

會等同於過度困難。 

 食品雜貨店及藥房等服務提供者應該考慮一下，為年長或免疫功能缺損人士設立特

別時段，在採取了清潔措施之後以及無其他顧客在場的情況下購物。 

 在服務提供者是提供必要並且緊急的服務的情況下，例如露宿者收容中心及緊急食

物服務，他們應該考慮一下，實行很少或全無障礙的措施，例如取消登記規定及提

供快速領取食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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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提供者應該怎樣做？ 

 

 住宿提供者包括分契物業法團、出租柏文的房東，以及長期護理或安老院等療養院

舍的營運者。 

 房東不能因為對方感染了或似乎感染了 COVID-19，而將申請人拒諸門外、騷擾租

客，或下逐客令。他們必須為感染了或似乎感染了 COVID-19 的人提供方便。換言

之，房東須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阻止病毒在共用的生活空間傳播(例如額外清

潔門把手和升降機)，除非這樣做會等同於過度困難。3 

 房東不能因為對方是來自(或似乎來自)COVID-19 重災區，例如中國或意大利，而將

申請人拒諸門外、騷擾租客，或下逐客令。  

 房東必須為某些租客提供方便，這些租客被認為是尤其容易受到這種病毒感染，例

如年長或免疫功能缺損人士。換言之，房東須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阻止病毒

在共用的生活空間傳播(例如額外清潔門把手和升降機)，除非這樣做會等同於過度困

難。 

 雖然法律並無規定要這樣做，但房東應該考慮一下，推遲所有在這段時間由於欠租

而要下逐客令，以免那些因經濟不平等或殘疾而成為最邊緣化的人士，會受到不成

比例的影響。居無定所及無家可歸，將會讓人不能有安全的地方去自我隔離或與別

人保持社交距離，而這最終會對公共衛生構成更大風險。房東應該考慮一下，同意

免租或延後交租。  

 

政府可以怎樣做？ 

 

公共衛生官員孜孜不倦地工作，保護我們的安全，而政府的其他部門，正制訂新政策和撥

款措施，去解決這種病毒對社會造成的嚴重影響。想知道有關這些措施的最新消息，請瀏

覽 federal government(聯邦政府)及 B.C. government(卑詩省政府)等網站。  

 

                                            
3如果某人是租住或尋求租住一個有另一人佔用的地方，而該名人士是共用那個地方的睡覺、浴室或煮食設施，

例如是共用一間柏文的室友，這一項就不適用。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diseases/2019-novel-coronavirus-infection/canadas-reponse/government-canada-takes-action-covid-19.html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safety/emergency-preparedness-response-recovery/covid-19-provincial-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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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我們的監察者功能，我們正密切監察，在這段時間政府決策對人權的影響。政府僱

主、服務提供者及住宿提供者都有上述的義務。我們作出建議，並和政府參與者一同努力，

確保決定是扎根於人權原則，並且不會過分侵犯卑詩省民的人權。在制訂對政府參與者的

建議的同時，我們會在網站上公布這些建議。 

 

我們可以怎樣做？ 

 

每個人都有責任互相尊重和以禮相待。雖然現有的人權法律並不涵蓋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互

動，但這個危難時刻帶出了這個基本問題：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希望是怎樣的人。我們是不

是一個尊重彼此的權利，履行互相之間的責任的社群？在緊張和危難時期，人權的意義全

在於我們對人權的投入奉獻。 

 

如果我們視人權為一種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公眾利益，那麼我們就必須明白，我們有共同責

任保護彼此的安全。如果一名健康的年輕人在生病期間選擇外出，這會使已經屬高危的人

士，例如長者及免疫功能缺損人士，有更大危險接觸到這種病毒，以及在他們最需要醫療

系統的時候，有更大危險要面對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假如民眾囤積食物和用品，以更高價

轉售，他們是佔了最容易受到這種病毒感染的人以及經濟最邊緣化的人的便宜，而這些人

是最需要這些食物和用品的。   

 

這是個關鍵時刻，去再致力於人權原則，及彼此以大家都想得到的同理心和同情心相待。

這是決定了我們是什麼人的時刻。 

 

 

我們希望聽到，對於隨著衛生和安全措施在未來幾星期出台，您的人權如何受到影響，您有什

麼意見。請用這個連結，接到一份簡短的問卷，告訴我們您的人權如何受到 COVID-19 影響。  

 


